
海南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XZ29-2026
1  抽样

1.1  抽样型号或规格 
以同类别、同规格、同效果的产品为一检查批，检查批产品允许有非规范品名（如财运到、幸福长）不一致，但应在记录中注明。优先抽取企业主导产品、个人消费类产品。

1.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

1.2.1 抽样方法

流通领域随机抽取企业确认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待销产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股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1.2.2 抽样基数

以同类别、同规格、同效果的产品为抽样基数；流通领域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1.2.3 抽样数量

执行GB 10631-2025、GB/T 19593-2026的检验样本量见表1-表3。抽样时，均采取双倍抽样，其中一份作为检验样，另一份作为备用样。

表1 结鞭爆竹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

N(挂、卷)
	样本量n/(挂、卷)

	
	≤50个/(挂、卷)
	51～500个/(挂、卷)
	501～2000个/(挂、卷)
	＞2000个/(挂、卷)

	≤500 
	8
	6
	5
	4

	501～2000
	10
	8
	6
	4

	2001～5000
	13
	10
	8
	5

	≥5001
	13
	12
	10
	6

	注：成箱产品中抽取样本，根据所抽样品种类，按表中规定的样本量数的50%以上（进位取整）确定开箱检查数，再在随机抽取的箱中随机抽取至少1个样品组成所需样本量。


表2 组合烟花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

N（个）
	样本量n/（个）

	
	单个样品组合发数（发/个）

	
	≤20 
	21～50
	＞50

	
	单筒内径/mm

	
	＞30
	≤30
	＞30
	≤30
	＞30
	≤30

	≤500
	5
	6
	4
	5
	4
	4

	501～2000
	6
	7
	5
	6
	4
	5

	2001～5000
	7
	8
	6
	7
	5
	6

	≥5001
	9
	10
	8
	9
	7
	8

	注：1.当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等同时，最大抽样基数为5000；

2.小礼花同类组合、含小礼花不同类组合，包括小礼花中含不同内径筒体，以小礼花最小单筒内径和样品总发数抽取样本量；

3.吐珠组合、吐珠和喷花不同类组合，包括吐珠中含不同内径筒体，以吐珠类最小单筒内径和吐珠总发数抽取样本量；

4.喷花组合以喷花类最小单筒内径和总发数抽取样本量；

5.成箱产品中抽取样本，根据所抽样品种类，按表中规定的样本量数的50%以上（进位取整）确定开箱检查数，再在随机抽取的箱中随机抽取至少1个样品组成所需样本量。


表3 其他产品抽样样本量

	批量范围N
	≤500
	501～2000
	2001～5000
	≥5001

	样本量n
	5
	8
	10
	13

	注：成箱产品中抽取样本，根据所抽样品种类，按表中规定的样本量数的50 %以上（进位取整）确定开箱检查数，再在随机抽取的箱中随机抽取至少1个样品组成所需样本量。


1.3  抽样注意事项

1.3.1 确认样品检验所需的技术参数等信息（如产品级别、爆竹总响数、组合烟花单筒内径、组合发数、组合类型）。

1.3.2 组合烟花类产品在抽样和运输过程中不应倒置。
2  检验

2.1  检验依据

GB 10631-2025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GB/T 10632-2026 烟花爆竹  抽样检查规则

GB/T 19593-2026 烟花爆竹  组合烟花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2 检验项目

烟花爆竹产品检验项目详见表4。
表4 烟花爆竹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标准

	1
	标志
	运输包装标志
	GB 10631-2025第6.1.1条、GB/T 19593-2026第7.1条
	GB/T 41644-2022

	2
	
	销售包装标志
	
	GB/T 41644-2022

	3
	包装
	运输包装
	GB 10631-2025第6.1.2条GB/T 19593-2026第7.2条
	GB/T 41644-2022

	4
	
	销售包装
	
	GB/T 41644-2022

	5
	外观
	GB 10631-2025第6.1.3条、GB/T 19593-2026第7.3条
	GB/T 41644-2022

	6
	部件
	底座
	GB 10631-2025第6.1.4条、

GB/T 19593-2026第7.4条
	GB/T 41644-2022

	7
	
	引燃装置
	
	GB/T 41644-2022

	8
	
	手持部位
	GB 10631-2025第6.1.4条
	GB/T 41644-2022

	9
	
	燃放导向装置
	
	GB/T 41644-2022

	10
	
	其他要求
	
	GB/T 41644-2022

	11
	结构
	GB 10631-2025第6.1.5条、GB/T 19593-2026第7.5条
	GB/T 41644-2022

	12
	材质
	GB 10631-2025第6.1.6条、GB/T 19593-2026第7.6条
	GB/T 41644-2022

	13
	药种
	GB 10631-2025第6.1.7条、GB/T 19593-2026第7.7.2条
	GB/T 21242-2019

	14
	药量
	
	GB/T 41644-2022

	15
	燃放性能
	GB 10631-2025第6.1.8条、GB/T 19593-2026第7.8条
	GB/T 41644-2022

	注：1.标志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T 10632-2026中表B.1规定的a类缺陷项目；

2.包装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2.1、6.1.2.2中的f）～k）、6.1.2.3、6.1.2.4中的a）b）e）；

3.外观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3全部条款；

4.部件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4.1中的a）、b）、6.1.4.2、6.1.4.3、6.1.4.4、6.1.4.5；

5.结构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5.2～6.1.5.13；

6.材质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6全部条款；

7.药种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7.1中的a）；

8.药量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7.2中的a）；

9.燃放性能要求的检验项目为GB 10631-2025中6.1.8.6、6.1.8.7、6.1.8.11、6.1.8.13、6.1.8.1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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